
证券代码：603629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利通电子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85 

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交易内容：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利

通电子”）拟收购上海世纪珑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纪珑腾”）所

持有的上海世纪利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纪利通”）5.10%股权（对

应实缴出资额 2,550 万元）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 2,677.50 万元。 

 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本次拟收购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（一）本次交易内容 

公司收购世纪珑腾所持有的世纪利通 5.10%股权（对应实缴出资额 2,550 万

元）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 2,677.50 万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世纪珑腾所持

有的世纪利通 10%的股权将变更为 4.90%。利通电子持有世纪利通的 90%的股权

将变更为 95.10%。 

（二）审议情况 

2023 年 12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

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，

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该事项在

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

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上海世纪珑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李佳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11,111.11 万元 

5、公司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茸华路 629 号 8 幢 2 层 213 室 

6、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大数据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云计算

装备技术服务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

通信设备销售；安防设备销售；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

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；数据处理服务；网络技术服

务；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；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第一类增

值电信业务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；基础电信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

件为准）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世纪珑腾的股份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 
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

1 浙江世纪华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70,000.00 63% 货币 

2 无锡飞叶投资有限公司 30,000.00 27% 货币 

3 上海松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,111.11 10% 货币 

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7、世纪珑腾与公司之间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相互

独立，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8、世纪珑腾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元 

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

（未经审计） 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,538,391,087.00 1,845,282,709.31  

负债总额 1,092,615,456.45 385,511,860.72  

所有者权益 1,445,775,630.55 1,459,770,848.59  

资产负债率 43.04% 20.89% 

 
2023 年 1-9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22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
68,520,743.56 92,477.05 

利润总额 
-54,482,924.00 -36,179,758.07 

净利润 
-47,614,941.08 -33,940,114.70 

 

9、经查询，世纪珑腾不存在证券市场失信行为，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

的情况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世纪利通 5.10%股权。 

（一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上海世纪利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史旭平 

4、成立日期：2023 年 6 月 1 日 

5、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鼎源路 618 弄 1 号 29 幢 2 层 A222 室 

6、注册资本：50,000 万元人民币（已全部实缴出资） 

7、出资方及持股比例：本次增资前，世纪利通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（%） 

世纪珑腾 5,000 10.00 

利通电子 45,000 90.00 

合计 50,000 100.00 

 

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世纪利通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： 

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（%） 

世纪珑腾 2,450 4.90 

利通电子 47,550 95.10 

合计 50,000 100.00 

 

8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；互

联网信息服务；建设工程施工；基础电信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

准）一般项目：互联网数据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

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大数据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云计算装备

技术服务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通信设备销售；安防设备销售；工业

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技术进出口；货物进出口。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 

9、世纪利通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元 

主要财务指标 
2023 年 9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主要财务指标 

2023 年 6-9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500,241,072.04  营业收入 0.00  

负债总额 216,592.77  利润总额 32,639.03  

所有者权益 500,024,479.27  净利润 24,479.27  

资产负债率 0.04%   

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情况 

双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 2,677.50 万元。 

 

五、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甲方（“转让方”）：上海世纪珑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



住所：上海市松江区茸华路 629 号 8 幢 2 层 213 室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7MA1J5E3W2D 

乙方（“受让方”）：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宜兴市徐舍镇工业集中区徐丰路 8 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2821429014964 

 

（以上双方在本协议中合称为“双方”，单独称为“一方”）。 

 

鉴于：  

（1）上海世纪利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公司”），是一家依

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50,000 万元，且已实际完成全部出资。 

（2）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，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.1%的股权（以下

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转让给乙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乙方同意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。 

（3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： 

 

 
转让前 转让后 

出资 占比 出资 占比 

甲方 5,000 万元 10% 2,450 万元 4.9% 

乙方 45,000 万元 90% 47,550 万元 95.1% 

基于上述，双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着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信用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

就本次交易事宜达成本协议，以共同信守。 

 



第一条 交易内容 

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，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.1%

的股权（对应出资额 2,550 万元），乙方亦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

方持有的标的股权。 

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款 

双方一致同意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【2,677.5】万元。 

第三条 标的股权交割及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

1、 双方同意，双方配合目标公司于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办理完成与本次交

易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、 未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，双方应配合签署用于办理工商变更

登记所需的符合工商登记机关格式要求的文件。双方确认，用于办理工商部门要

求的文件不影响双方在本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，如该提交工商部门的文件的约定

与本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。 

3、 双方同意，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

让款 1,338.75 万元，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【5】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股权转

让款 1,338.75 万元支付给甲方。 

双方同意，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，标的股权的全部股东权利和义务归属于乙

方。 

第四条 陈述与保证  

 本协议双方在此陈述与保证如下： 

1、甲乙双方均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律实体，有权签

订并履行本协议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代表已获得必要的

授权。 

2、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：（1）导致违反双方或目标公司内部组织文件

的任何规定；（2）导致违反以其作为一方当事人、对其有约束力或对其任何资

产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或文件的任何条款或规定，或构成该等协议或文件项下的

违约；（3）导致违反任何适用于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

 

第五条 违约责任 

1、本协议生效后，如任何一方未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义务或者任何一

方在本协议下所作的陈述、保证与承诺是不真实的或者有重大遗漏或误导的，该

方应被视为违约。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纠正其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、有效、及

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。 

2、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数额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，每逾期

一日，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【万分之五】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；逾期超

过 10 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。 

六、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2023 年 12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对《关于

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。 

（二）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

公司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：公司本次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

律程序进行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我们认为定价客观、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投资者

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票同意上述事项，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

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；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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